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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長榮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第十條擬定「長榮大學績優導師獎勵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旨在鼓勵本校導師積極參與導師輔導工作，以落實本校導師制度。

教學單位應依據本辦法之精神自行訂定績優導師遴選推薦辦法。 

第三條 凡本校擔任導師工作之教師，經教學單位推薦者，得列為候選人。 

第四條 教學單位推薦績優導師人選，標準如下： 

一、與學生經常保持接觸，瞭解關懷學生有具體事蹟者。 

二、輔導學生生活、學習、活動有具體成效者。 

三、協助學生解決困難問題，有具體事實者。 

四、擔任學校與學生溝通之橋樑，有具體事實者。 

五、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具體貢獻者。 

六、學生對導師輔導反應良好者。 

第五條 各級績優導師遴選作業應按下列程序辦理：  

一、系級：  

(一)由相當於系所層級之教學單位負責辦理，並由主任導師邀集相關

人員進行遴選作業。 

(二)八個班級以下得遴選一名，九個班級以上得遴選二名。若無適當

人選得予從缺。 



(三)當學年上下學期擔任不同教學單位之導師或當學年同時擔任不

同教學單位之導師，應擇一教學單位接受遴選，由推薦之教學單

位負責各項評分。 

(四)各教學單位選拔之績優導師人選，應填具「績優導師事蹟表」，附

上優良事蹟相關佐證資料影本，參加院級評選。 

(五)每學期導師評量分數未達 70 分者不得提列各級績優導師遴選。 

二、院級：  

(一)由各學院負責辦理，並由院主任導師邀集相關人員進行遴選作業。  

(二)各學院應依所屬教學單位當年度推薦之系級績優導師，遴選出

「院級績優導師」，名額不得逾各院推薦總和之二分之一；倘名額

不足一人，以一人計。 

三、校級：  

(一)由學生事務長邀集績優導師獎勵評審委員會委員，召開「校級績

優導師遴選會議」。由各學院選拔之院績優導師遴選出三名「校級

績優導師」。 

(二)審查分數計算含導師評量分數佔總分 50%；相關行政單位評分指

標項目(如附件)佔總分 20%；主任導師佔總分 10%；院主任導師

佔總分 10%及前學年度校級績優導師共佔總分 10%。 

第六條 績優導師獎勵評審委員會之組織成員如下： 

一、 學生事務長(兼召集人)、各學院院長、前學年度校級績優導師組成之。 

二、 以上成員，陳請校長核定後任期一年，並依職務進退。   

第七條 績優導師獎勵評審委員會應就上學年度績優導師名單簽請校長予以獎勵。

獲選績優導師獎勵種類如下： 

一、系級：頒發獎狀乙紙。 

二、院級：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 

三、校級：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 

第八條 凡獲選各級績優導師者，倘涉及教師法第十四條各款情事或損及校譽有具

體事實者，立即取消當選資格並追回獎勵。 

第九條 獲選當學年度校級績優導師者，至少應相隔一學年始得再接受各級績優導

師推薦。 

第十條 凡獲選校/院級績優導師者，應於適當時機分享學生輔導工作要領。 

第十一條 獲獎導師名單提送各教學單位、人事室及教師評審委員會列入本校服務

績效考核暨教師升等之參考。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件 

相關行政單位評分指標項目 

编號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評分單位 

1 
鼓勵班級同學參與生

涯／職測／就業活動 

輔導學生考照、與職涯探索，最高 10 分。 
職涯發展中心 

2 
職涯輔導項目「導師關

懷紀錄」 

依輔導項目次數評定，最高 10 分。 
職涯發展中心 

3 
學生電子履歷系統與

Ucan 

依班級使用兩系統之人次評定，最高 10 分。 
職涯發展中心 

4 

協助本班同學陪同就

醫／特殊個案健康輔

導 

協助緊急傷病送醫，主動關心傷病同學，最高 5

分。 衛保組 

5 
督導學生參加衛保活

動 

1. 督導本班學生參與菸害、餐飲衛生、營養、性

教育、防疫專題講座或各類競賽具有績效者

(導師親自參與並維持現場秩序及競賽成績優

異等事實) ，最高 5 分。 

2. 輔導本班學生參與急救安全教育訓練、健康促

進等相關活動具有績效等事實，最高 5 分。 

衛保組 

6 擔任研究所之導師 

擔任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導師，同時又擔任研究

所(含博士班、碩士班、碩專班)導師得 4 分，最高

4 分。 

諮商中心 

7 導師線上問卷評量 

分數達 3.5(含)以上未達 4.0 者加 2 分、分數達

4.0(含)以上未達 4.5 者加 4 分、分數達 4.5(含)以上

者得 6 分，最高 6 分。 

諮商中心 

8 
鼓勵同學成立社團並

擔任該社團指導老師 

依指導社團數加分：(最高 15 分) 

1. 指導 1 個社團，加 7 分。 

2. 指導 2 個(含)以上，加 15 分。 

課外組 

9 
校外賃居、校內住宿

訪視 

一、校外賃居訪視(每學期最高 5 分) 

1. 上、下學期各佔 5 分，以填寫賃居校外學生訪

視紀錄表為主。 

2. 導師訪視賃居生，未附相片本項分數折半計算

(以檢附導師與學生在租屋處合照相片為準)。 

3. 每學期計算評分標準如下： 

(1) 1 人次，得 1 分，未附照片 0.5 分。 

(2) 2 人次，得 2 分，未附照片 1 分。 

(3) 3 人次，得 3 分，未附照片 1.5 分。 

校安中心 



(4) 4 人次，得 4 分，未附照片 2 分。 

(5) 5 人次(含)以上，得 5 分，未附照片 2.5 分。 

二、校內住宿生訪視(每學期最高 5 分) 

1. 上、下學期各佔 5 分，訪視須期限內繳回訪視

資料者，始可計算得分。 

2. 以填寫學生宿舍導師輔導訪視總表為主，評分

標準如下： 

(1) 1-8 人次，得 2 分。 

(2) 9-15 人次，得 3 分。 

(3) 16-20 人次，得 4 分。 

(4) 21 人次以上，得 5 分。 

備註： 

(1) 訪視資料僅由學生代填，而未實際訪視者，本

項均以零分計算。 

(2) 班級中若無賃居生，以訪視校內住宿生評分

(反之亦同)。 

10 
校外工讀學生訪視工

作 

參與校外工讀學生訪視工作，以每學年計算：(每

學期最高 5 分) 

1.每學期訪視人數達 7 人次以上，加 5 分。 

2.每學期訪視人數 4-6人次，加 3 分。 

3.每學期訪視人數 1-3人次，加 1 分。 

校安中心 

 

 


